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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俞为鹏）今年以来，区
司法局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积极
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法治助老守护“夕
阳红”，努力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不
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法治宣传敬老，为老年人送上“护身
符”。 结合重阳节、中秋节、国庆节等重大
节日，组织普法志愿队伍开展送法进社区、
送法下乡、法律知识讲座等活动，重点宣
传《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与老
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老年人的
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积极营造尊老、爱
老、敬老、护老的社会氛围。2023年，已累

计开展送法助老活动 17次，发放宣传材
料、普法手册 5300余份，普法宣传环保袋
5000余个。

法律服务惠老，为老年人撑起“保护
伞”。建立援助律师定点联系制度，10名法
援律师精准对接全区各个老年分会，定期
进会服务，开展法治讲座、提供一对一法律
咨询。畅通老年人“绿色援助”渠道，并对
70岁以上患重大疾病或因家庭暴力、虐待
等老年人援助案件一律应援尽援，一办到
底。在村（居、社区）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及时了解老年人法律需求，优化“半小时服
务圈”，实现纵向覆盖、横向拓展的一站式

援助机制。2023年，共办理老年人法律援
助案件41起，维权案件120件，为老年群众
代书145份。

合法维权护老，为老年人筑起“避风
港”。加强老年人务工维权法律援助，对实
践中易出现的“超龄打工”纠纷，强化与法
院、劳动监察等部门沟通协作，引导企业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积极与司法所、村委会、居委会开
展合作，排查与老年人相关的房屋拆迁、赡
养、财产继承等矛盾纠纷，加强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2023年，共调解涉及老年人的各
类矛盾纠纷110起，涉及金额550余万元。

汪女士：我所在小区物业服务很差，很
多业主都对目前的物业服务公司不满意，
但物业服务合同期限未满，大家很苦恼。
请问，业主能否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应如何解除？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
百四十条规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
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
届满前，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与新物业服务人

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终止。该法第九百四十六条规定，业主
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
可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决定解聘的，应提前
六十日书面通知物业服务人，但合同对通知
期限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据前款规定解除
合同造成物业服务人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
业主的事由外，业主应赔偿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物

业管理条例》规定，解除物业合同需要通过
业主代表大会形成有效的决议。据此，对
于前期服务合同，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
届满前，如果业主与新物业服务企业订立
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则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自然终止；而对于业主通过业主委员会
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业
主提出解除合同需要提前六十日或按照合
同约定的期限，书面通知物业服务企业。

不满物业服务，如何解除合同？

王先生：我到一家公司应聘，经过笔试、
面试等程序，该公司通知我被录用，并通过
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了确认录用通知。收
到通知后，我向目前工作的公司提出了辞
职。但几天后，该公司打电话给我，称因某
些特殊原因，该公司撤回了对我的录用通
知。请问，该公司出尔反尔，应否承担责任？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五百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假
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
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
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
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用人单位已
发出的录用通知书不得随意撤回，否则需

要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是
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了
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先契约义务，造成另
一方当事人损害，因此应承担的法律后
果。就你的情况来看，该公司应赔偿你因
辞职及无法入职而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

（俞为鹏 整理）

地铁站是公共场所，入站
安检是每个乘客的自觉行为，
但极个别人拒绝安检，扰乱公
共场所管理秩序，应当对损害
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案情】
甲地地铁 2号线由地铁某

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某保安服
务公司负责地铁 2号线乙站的
安全保障工作。此前，张某
进入地铁 2号线乙站 3号口安
检区，安检人员请张某将随
身携带的小包放上安检机安
检，张某未予配合，并强行
走向地铁闸机。该安检人员
进行阻拦时张某突然倒地。
事发后，张某至医院就诊，
诊断结果“左膝髌骨脱位”，
为此支付医疗费若干。张某
认为地铁某有限公司、某保
安服务公司侵犯了其合法权
益，故起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因拒

绝安检遭阻拦而倒地受伤，且
安检人员未使用暴力或存在其
他过激行为，其阻拦张某进站
系履行安检职责的行为，并无
不当。地铁某有限公司、某保
安服务公司未对张某实施侵权

行为，张某要求两公司承担侵
权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故
判决驳回张某诉讼请求。

【律师说法】
遵守社会公共秩序，既是

法律制度、公序良俗的要求，也
是社会文明的标尺。地铁作为
市民日常出行的公共交通工
具，旅客进入地铁前接受安保
人员的安全检查，事关广大旅
客人身安全，该规则应普遍遵
守。本案中，法院审理认定了
公共场所合理安全保障规则的

“公序”属性，明确了公共场所
参与人员均应当受到规则约
束。因此，张某要求地铁某有
限公司、某保安服务公司承担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
求，于法无据。扰乱公共场所
管理秩序、引发自身损害者，应
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该案明确公共场所管理人员在
管理过程中既要注意管理方
式，更要积极行使管理职责，树
立正确价值导向，有利于引导
公共场所管理人员积极参与社
会治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推动社会治理能力和治
理水平现代化。

（俞为鹏 整理）

法治助老 守护“夕阳红”

录用又反悔，公司应否承担责任？

不配合安检被阻受伤
责任如何承担？

法律知识问答

以案说法

日前，峰江街道中心幼儿园组织小朋友们来到区消防救援大队，通
过现场示范、互动等方式，让孩子体验消防、了解消防，学习消防安全知
识，培养消防安全意识。

活动中，孩子们听消防指战员介绍灭火器、空气呼吸器、防毒面具等
消防器材的用途，纷纷举手提出自己的问题，现场热闹非凡。

通过讲解与示范相结合的方式，消防指战员向孩子们展示了日常训
练，并介绍不同梯子的作用和登高方法。孩子们大胆尝试，体验“蓝叔
叔”训练的不易。

（来源：峰江街道中心幼儿园）

当当““蓝朋友蓝朋友””遇上小朋友……遇上小朋友……


